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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有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票 

金地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4 月 8 日发出召开

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的通知，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。

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长凌克先生，应参加表决董事 14 人，实际参加表决董事

14 人。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

关规定。 

董事会以 12 票同意、2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了《关于<金地（集团）股

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投资项目公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议案》。 

为了进一步提升获取土地的质量和项目运营效率，公司参考市场通行做法，

制定了《金地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投资项目公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。  

核心员工投资人分为强制投资人和自愿投资人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不参与按本办法实施员工投资。投资项目为2016年3月31日之后首次开盘的

项目。核心员工投资人通过有限合伙企业进行投资，每个投资项目中的所有核心

员工投资人合计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需小于8%，有限合伙企业收益（亏损）的

计算与项目IRR挂钩。本办法将项目运营效益和核心员工个人收益直接挂钩，实

现收益共享、风险共担，不设本金保障和收益保证机制。投资资金全部由投资人

自行筹集。本办法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并由董事会负责解释。 

董事林胜德先生投反对票，反对理由为：该办法会造成项目权属方增加，可

能出现意见不统一而产生纠纷。 

金地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
科    学    筑    家 



董事姚大锋先生投反对票，反对理由为：公司长期激励事项需由股东大会批

准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金地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4 月 14 日 


